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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快递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快递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双壹咨询、中通研究

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袁晓炜、吴仁杰、陈松欢、陶润泽、付倩、张晓芙、季海玉、刘文秀、张加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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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快递行业是现代社会不可替代的基础产业，是带动产业领域广、吸纳就业人数多、经济附加值高的

服务性行业。快递行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成为邮政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服务类型众多，将信息传递、

物品递送、资金流通和文化传播等多种功能融合在一起，关联了生产、流通、消费、投资、金融和服务

等多个领域。 

现如今，快递行业迈进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标准对提高效率、提升服务质量、降低运营成本、增

强行业竞争力以及推动行业创新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制定快递服务产品分类团体标准，推进

快递服务标准化进程，以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推动快递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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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服务产品分类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快递服务产品的分类、概念、范围等方面的基本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提供国内、国际快递服务的企业和使用国内、国际快递的用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7917.1 快递服务 第1部分：基本术语 

GB/T  27917.2 快递服务 第2部分：组织部分 

GB/T  27917.3 快递服务 第3部分：服务环节 

GB/T 10757-2011 邮政业术语 

GB/T 42184-2022 货物多式联运术语 

YZ/T  0162—2017 冷链快递服务 

YZ/T 0128—2007 《快递服务》邮政行业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GB/T  27917.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总体要求 

快递服务主体提供的服务应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各类快递产品的定位要确保标准明确，质量合规。 

5 服务划分维度 

服务要素组成 

服务要素包括快递服务的范围、对象、时限、内容。 

服务细节规范 

服务细节包括快递服务的温控条件、重量区间、文件和物品的区分和分类、收寄方式（上门、网点

自寄等）、运输方式和投递方式。 

6 服务要素维度 

服务对象 

根据快递服务的对象类型可将服务分为四类：政务快递、商务快递、电商快递和个人快递。 

6.1.1 政务快递 

是指快递服务主体为政府部门、公共机构或相关单位在履行公务、提供服务或进行管理过程中产生

的寄送需求提供的快递服务，寄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证照、文书、公文等。 

6.1.2 商务快递 

是指快递服务主体为各类商务企业类客户提供的快递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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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电商快递 

是指快递服务主体为电商客户在电子商务平台销售商品提供的服务。 

6.1.4 个人快递 

是指快递服务主体为个人客户提供的快递服务。 

服务范围 

根据快递服务的范围属性可分为国内快递和国际快递两种。 

6.2.1.1 国内快递 

国内快递根据服务覆盖的不同区域，分为四种：同城快递、省内快递、省际快递和港澳台快递。 

6.2.1.1.1 同城快递 

是指从收寄到投递的全过程均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同一地市级以上城市的快递服务。 

6.2.1.1.2 省内快递 

是指寄件地和收件地分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同一省、自治区中不同城市(地区、自治州、盟)的

快递服务。 

6.2.1.1.3 省际快递 

是指寄件地和收件地分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快递服务。 

6.2.1.1.4 港澳台快递 

是指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大陆)寄往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以及由香港

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寄往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大陆)的快递服务。 

6.2.1.2 国际快递 

是指寄件地和收件地分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快递服务,以及其他国家或地

区间互寄但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经转的快递服务。国际快递应满足 GB/T 27917.3—2023规定的服

务环节要求。 

6.2.1.2.1 国际进口件 

是指寄件地在其他国家或地区，收件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快递服务。 

6.2.1.2.2 国际出口件 

是指寄件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收件地在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快递服务。 

服务时限 

快递服务时限指快递服务组织从收寄开始，到第一次投递的时间间隔。根据快递服务的时限可将服

务分为两类：普通快递和时效快递。 

6.3.1 普通快递 

是指快递服务主体承诺服务时限不同于基准时效水平的快递服务。 

6.3.2 时效快递 

是指快递服务主体按照标准化作业流程进行操作、按照基准时效水平承诺服务时限的快递服务。 

标准时效快递的服务时限按以下要求执行(偏远地区以及出现不可抗力等因素除外)。 

a) 寄件地和收件地在同一城市城区的同城快递服务时限不超过24 h, 其他同城快递服务时限不超

过48 h。 

b) 省内异地及省际快递，服务时限不超过72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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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上述 b) 项中，寄件地或收件地为乡镇(非城区)及以下区域的快递服务时限可适当延长，延长

时间不宜超过48 h。 

d) 除出现海关清关障碍以及不可抗力等因素外，港澳台快递服务时限不超过6个工作日。 

e) 除出现海关清关障碍以及不可抗力等因素外，寄达下列地区的国际快递服务时限宜满足以下要

求： 

1) 亚洲的主要城市快递服务时限不超过6个工作日； 

2) 北美洲的主要城市快递服务时限不超过8个工作日； 

3) 欧洲地区的主要城市快递服务时限不超过10个工作日； 

4) 大洋洲地区的主要城市快递服务时限不超过11个工作日； 

5) 其他地区城市的国际快递服务时限可视实际情况而定。 

服务内容 

根据快递服务的内容类型可将服务分为两类：普通服务和增值服务。 

6.4.1 普通服务 

是指适用于一般性的寄送需求，无特殊服务要求的常见的快递服务。 

6.4.2 增值服务 

增值服务根据服务内容的不同，分为保价、改地址、到付、代收货款、签单返还和密码投递等。 

6.4.2.1 保价 

是指用户按规定交付保价费，由快递服务主体对该快件的丢失、毁损、内件不符等承担相应赔偿责

任的快递服务。 

6.4.2.2 改地址 

是指快递服务主体在首次投递完成前，受用户委托，变更原投递地址，寄往新地址的快递服务。 

6.4.2.3 到付 

是指由收件人支付快递服务费用的快递服务。 

6.4.2.4 代收货款 

是指快递服务主体接受委托，在投递快件时，向收件人收取货款的服务。 

6.4.2.5 返单 

是指快递服务主体在投递快件后，将收件人签收或盖章后的回单返回寄件人的服务。 

6.4.2.6 密码投递 

7 旨在提升邮件安全性的增值服务，收件人凭收到的密码签收邮件的一项服务。服务细节维度 

温控条件 

根据快递服务的温控条件可将服务分为两类：常温快递和冷链快递。 

7.1.1 常温快递 

是指在自然环境下，不对快件所处的温度环境进行调节的快递服务。 

7.1.2 冷链快递 

是指快递服务主体运用制冷、保温技术和设备，使快件在寄递过程中始终处于规定温度范围的快递

服务。根据寄递物品的温度适用范围可将服务分为三类：冷冻快递、冷藏快递和其他控温快递。 

7.1.2.1 冷冻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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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寄递物品的适用温度范围在-18℃及以下的快递服务。 

7.1.2.2 冷藏快递 

是指寄递物品的适用温度范围在0℃~10℃的快递服务。 

7.1.2.3 其他控温快递 

是指寄递物品的适用温度范围在10℃~30℃的快递服务。 

快件重量 

根据快递服务的快件重量可将服务分为三类：小件快递、大件快递和特大件快递。 

7.2.1 小件快递 

根据服务主体向客户所提供的服务精细化程度，小件快递分为两种：轻小件快递和小件快递。 

7.2.1.1 轻小件 

是指重量在1-2kg内的快件。 

7.2.1.2 小件 

是指重量在2kg-5kg内的快件。 

7.2.2 大件快递 

是指重量在5kg-30kg内的快件。 

7.2.3 特大件快递 

是指重量在30-60/100kg+的快件，包括但不限于大家电、家具、建材、运动器材等。 

运输方式 

7.3.1 公路 

是指快件运输过程以公路运输为主的快递服务。 

7.3.2 铁路 

是指快件运输过程以铁路运输为主的快递服务。 

7.3.3 空运 

是指快件运输过程以航空运输为主的快递服务。 

7.3.4 海运 

是指快件运输过程以海洋运输为主的快递服务。 

7.3.5 联运 

是指快件相继以航空运输、海洋运输、铁路运输、公路运输中的两种及以上运输方式联合运输的快

递服务。 

投递方式 

根据快递服务的投递方式可将服务分为四类：投递上门、投递箱柜、站点自取、其他投递方式快递。 

7.4.1 投递上门 

是指按快递运单约定地址提供到门的快递服务。上门投递不包含约定地址为智能信包箱或智能快

件箱、快递服务站、无人服务站的快递服务。 

7.4.2 投递箱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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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按照与用户的约定，快递服务主体将快件投递到智能信包箱或智能快件箱的快递服务。没有约

定具体智能收投服务终端的，按照就近原则将快件投递至智能收投服务终端。 

7.4.3 站点自取 

是指按照与用户的约定，快递服务主体将快件投递到快递服务站（村邮站、快递企业自有网点、代

办点及驿站）、无人服务站的快递服务。没有约定具体快递服务站的，按照就近原则将快件投递至快递

服务站。 

7.4.4 其他投递方式快递 

是指快递服务主体与用户约定的其他投递方式的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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